附件4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关于加强本市消防车通道规范管理的通告

消防车通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严重影响灭火救援行动。为进一步加强居民社区和单位的消防车通道维护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现通告如下：
一、严禁在消防车通道上实施下列行为：
（一）搭建建（构）筑物、堆物作业等妨碍消防车通行;

（二）设置绿化、铁桩、石墩、水泥桩、角铁架、门栏、限高杆、架空管线等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固定设施;

（三）停放机动车妨碍消防车通行或作业。
二、居民社区和单位的产权或管理单位对管理区域内消防车通道落实以下维护管理职责：
（一）划设消防车通道标志标线，设置警示牌，并定期维护，确保鲜明醒目。
（二）指派人员开展巡查检查，采取安装摄像头等技防措施，保证管理区域内车辆只能在停车场、库或划线停车位内停放，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并对违法占用行为进行公示。
（三）在管理区域内道路规划停车位，应当预留消防车通道宽度。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四）消防车通道上不得设置停车泊位、构筑物、固定隔离桩等障碍物，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得设置妨碍消防车举高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广告牌、装饰物等障碍物。
（五）采用封闭式管理的消防车通道出入口，应当落实在紧急情况下立即打开的保障措施，不影响消防车通行。
（六）定期向管理对象和居民开展宣传教育，提醒占用消防车通道的危害性和违法性，提高单位和群众法律和消防安全意识。
（七）发现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行为，应当及时进行制止和劝阻；对当事人拒不听从的，应当采取拍照摄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并立即向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机关报告。
对于无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区，由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组织成立管理机构或者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落实专门人员，加强消防车通道管理。
三、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对单位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处罚；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采取强制拆除、清除、拖离等代履行措施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四、消防救援机构在执行灭火救援任务时，有权强制清理占用消防车通道的障碍物。对阻碍执行任务的消防车通行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给予罚款或者行政拘留处罚。其它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全市各单位和市民群众应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积极协助和支持消防车通道的规范管理工作，发现违规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行为，可拨打12345、96119举报投诉。

特此通告。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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